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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声明

本公告的目的仅为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投资者欲了解更多信息，应

仔细阅读《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

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１

、发行数量：

３

，

９６０

万股

２

、发行价格：

１３．０８

元

／

股

３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５１７

，

９６８

，

０００．００

元

４

、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５０４

，

６６３

，

０８３．４４

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

３

，

９６０

万股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上市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根据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发行新增股份

３

，

９６０

万股中除苏州通博电子器材

有限公司认购的

２３０

万股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后经本公司申请可以流通上市， 预计

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其余股份

３

，

７３０

万股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经

本公司申请可以上市流通，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规则规定，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票价格不除权。

三、本次发行股票上市及解除限售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公司新增

３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 苏州通博电子器材有限公司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限为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起

３６

个月，其余本次发行对象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限为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起

１２

个月。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为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不除权。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的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求，不会导致不符合

股票上市条件的情形发生。

第一节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固锝”、“公司”、“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方案经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０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及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审核过程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受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经

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获得有条件通过。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中

国证监会下发 《关于核准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５０１

号文）。

（三）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认购，

８

位发行对象已将

认购资金全额汇入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鲁证券”）为本次发行开立的专

用账户。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３０２４２

号

《验资报告》，经审验，保荐人（主承销商）收到非公开发行股票获配的投资者缴纳的认股款为

人民币

５１

，

７９６．８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 齐鲁证券已将上述认购股款扣除承销保荐费后的余额划转至公司

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１

）第

１３６１９

号《验资报告》，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８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９６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

１３．０８

元，募集资金总额

５１７

，

９６８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

费用

１３

，

３０４

，

９１６．５６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

５０４

，

６６３

，

０８３．４４

元。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及公

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本次募集资金实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四）股权登记托管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公司本次发行的

３

，

９６０

万股新股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完成股权登记。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二）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共计

３

，

９６０

万股，全部采取向特定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

（三）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１７．０１

元

／

股（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底价作相应调整），后根据发行人

２０１０

年度利

润分配及资本转增股本方案调整为

１３．０８

元

／

股。 在此原则下，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发行对

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确定。 公司和齐鲁证券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对有

效申购进行了累计投标统计，通过薄记建档的方式，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最终确定本次发行

的发行价格为

１３．０８

元

／

股。

该发行价格即为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底价

１３．０８

元

／

股，相当于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均价

１４．３１

元

／

股的

９１．４０％

。

（四）本次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及获配情况

在《认购邀请书》确定的有效报价时间内，齐鲁证券共收到

７

份有效《申购报价单》。 结合公

司募集资金需求量，根据《认购邀请书》确定的定价和配售规则，公司和齐鲁证券确定本次发

行的发行价格为

１３．０８

元

／

股。

在确定发行价格后，公司和齐鲁证券根据本次发行的股份配售规则以及有效申购的簿记

建档情况，对有效认购对象进行配售。 各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及获得配售的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申购价格（元

／

股）

发行价格（元

／

股）

申购股数（万

股）

配售股数（万

股）

１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０８ １３．０８ ４６０ ４６０

２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５０ １３．０８ ４５０ ４５０

３

李绍君

１３．０８ １３．０８ ４６０ ４６０

４

江苏虎甲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５０ １３．０８ ４５０ ４５０

５

张宇

１３．０８ １３．０８ ７２０ ７２０

６

陈学东

１３．０８ １３．０８ ７００ ７００

７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３．０８ １３．０８ ４９０ ４９０

公司控股股东苏州通博电子器材有限公司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２３０

万股， 认购比例

为

５．８％

。 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为

８

名，共计配售股份

３

，

９６０

万股。

（五）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５１７

，

９６８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１３

，

３０４

，

９１６．５６

元后，实际募

集资金

５０４

，

６６３

，

０８３．４４

元。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已存入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根据《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本次募集资金实施专户管理，

专款专用。

（六）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概况

（一）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为

８

名，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要

求。 按照价格优先等原则确认发行对象，公司董事会最终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与

发行数量如下表所示，发行对象中苏州通博电子器材有限公司承诺其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锁

定期为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其他

７

名均承诺其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为

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序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发行价格（元

／

股）

获配股数（万

股）

配售金额（万

元）

占公司发行

后股本的比

例

锁定期

１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０８ ４６０ ６

，

０１６．８０ １．１５％ １２

个月

２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０８ ４５０ ５

，

８８６．００ １．１３％ １２

个月

３

李绍君

１３．０８ ４６０ ６

，

０１６．８０ １．１５％ １２

个月

４

江苏虎甲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０８ ４５０ ５

，

８８６．００ １．１３％ １２

个月

５

张宇

１３．０８ ７２０ ９

，

４１７．６０ １．８１％ １２

个月

６

陈学东

１３．０８ ７００ ９

，

１５６．００ １．７６％ １２

个月

７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３．０８ ４９０ ６

，

４０９．２０ １．２３％ １２

个月

８

苏州通博电子器材有限公司

１３．０８ ２３０ ３

，

００８．４０ ０．５８％ ３６

个月

合计

３

，

９６０ ５１

，

７９６．８０ ９．９４％

（二）各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１

、苏州通博电子器材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苏州市侍其巷

２５

号

主要办公地点：苏州市侍其巷

２５

号

注册资本：

４

，

６１７

万元

法定代表人：石筱萍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半导体器材、电子仪器、汽车电器、电脑附件及软件开发；五金加工；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

机器设备、 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商品及技术除

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２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

注册资本：

２５６

，

８７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高冠江

主要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产顾问；证

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

３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西藏中路

３３６

号

注册资本：

２６１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郁忠民

主要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产顾问；证

券承销；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４

、李绍君

国籍：中国

住所：沈阳市沈河区文艺路顺发东巷

＊＊

室

５

、江苏虎甲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无锡市中山路

３９

号

Ｂ

座

１７

层

Ｌ

、

Ｊ

、

Ｋ

单元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介平

主要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受托资产管理（不含国有资产）；房产经纪服务；

物业管理（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企业管理服务；生物制品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及技术服务。

６

、张宇

国籍：中国

住所：北京市宣武区永乐

１０

号

＊＊

室

７

、陈学东

国籍：中国

住所：上海市卢湾区打浦路

８０

弄

＊＊

室

８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６８

号

２９０５－２９０８

室

注册资本：

１４

，

６６６．６７

万元

法定代表人：黄鹏

主要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的

８

名发行对象除苏州通博电子器材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外，其他

７

名发

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的安排

除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本次发行的

８

名发行对象（除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与

公司最近一年内无重大交易情况。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五）本次发行股份的上市与流通安排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公司本次发行的

３

，

９６０

万股新增股份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股权登记。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要求，在发行完毕后，本次发行对象中，苏州通博电

子器材有限公司所认购的股份在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限售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开始计算，截

止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其他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份在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开始计算，截止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限售期结束后，经公司申请，本次发行的股票

可以上市流通。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玮

保荐代表人：陈正旭、黄俊

项目协办人：马国庆

项目经办人：梁葳、王巍、宋璇、张敬来

办公地址：济南市经七路

８６

号证券大厦

２５

楼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２２９

联系传真：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２２２

（二）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张学兵

经办律师：许志刚、李佳霖

办公地址：中国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甲

６

号

ＳＫ

大厦

３６－３７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５７２２８８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６５６８１０２２

（三）审计、验资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负责人：朱建弟

经办注册会计师：翟小民、王恺

办公地址：上海市南京东路

６１

号

４

楼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３３９１１６６

联系传真：

０２１－６３３９２５５８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及其持股数量和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

例（

％

）

股东性质

股份限

售限制

１

苏州通博电子器材有限公司

１４６

，

２９８

，

５７２ ４０．７７％

境内非国有法人 无限售条件

２

润福贸易有限公司

５８

，

０９７

，

２３４ １６．１９％

境外法人 无限售条件

３

中国工商银行

－

招商核心价值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

，

７３８

，

２７４ ３．２７％

境内非国有法人 无限售条件

４

宝德电子有限公司

１０

，

２６０

，

０００ ２．８６％

境外法人 无限售条件

５

东北证券

－

建行

－

东北证券

３

号主题投

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６

，

１７１

，

７６２ １．７２％

境内非国有法人 无限售条件

６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

计划

－

中国工商银行

５

，

２６５

，

７７６ １．４７％

境内非国有法人 无限售条件

７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４８１

，

２９６ １．２５％

境内非国有法人 无限售条件

８

朱志平

４

，

１８６

，

２００ １．１７％

境内自然人 无限售条件

９

申银万国

－

中行

－

申银万国

２

号策略增

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

，

４２０

，

０００ ０．６７％

境内非国有法人 无限售条件

１０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深

２

，

２０９

，

４６９ ０．６２％

境内非国有法人 无限售条件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本次发行新股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及其持股数量和

比例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股）

持股比例

（

％

）

股份

性质

持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股）

１

苏州通博电子器材有限公司

１４８

，

５９８

，

５７２ ３７．３０

１４６

，

２９８

，

５７２

股为无

限售流通股，其余为

有限售流通股

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

润福贸易有限公司

５８

，

０９７

，

２３４ １４．５８

无限售流通股

３

宝德电子有限公司

１０

，

２６０

，

０００ ２．５８

无限售流通股

４

中国工商银行

－

招商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１０

，

０２３

，

５０９ ２．５２

无限售流通股

５

张宇

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１

有限售流通股

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６

陈学东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６

有限售流通股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

东北证券

－

建行

－

东北证券

３

号主题投资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６

，

５７１

，

７６２ １．６５

无限售流通股

８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中国工商银行

５

，

０１５

，

８８３ １．２６

无限售流通股

９

中海基金公司

－

深发

－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

４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３

有限售流通股

４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５

有限售流通股

４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１

李绍君

４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５

有限售流通股

４

，

６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２６６

，

８６６

，

９６０ ６６．９９ ３０

，

６００

，

０００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念博先生持有公司

６５

，

０００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吴念

博先生未认购股份，仍持有公司

６５

，

０００

股，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０１６％

；公司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滕有西先生持有公司

２００

，

１００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滕有西先生未认购股

份，仍持有公司

２００

，

１００

股，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０５０％

。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其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规模扩大，公司控股股东苏州通博电子器材有限公司持股比

例有所降低，但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为

３

，

９６０

万股，发行完成后公司

股本规模从

３５

，

８８０

万股增加到

３９

，

８４０

万股；公司控股股东苏州通博电子器材有限公司持股比

例从

４０．７７％

下降到

３７．３０％

。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发行前 本次发行 发行后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其中：国有股 — — — — —

境内法人持股 — — —

２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５．２２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９８

，

８２５ ０．０６

—

１８

，

９９８

，

８２５ ４．７７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 —

３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 —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其中：

Ａ

股

３５８

，

６０１

，

１７５ ９９．９４

—

３５８

，

５３４

，

９００ ９０．０１

Ｂ

股 — — — — —

三、股份总数

３５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３９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本次发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净资产和总资产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公司资产质量得到显著提

升，偿债能力得到明显改善，融资能力得以提高，资产结构更加合理。

（三）本次发行对最近一年及一期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

３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发行前后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如下表所示（发

行后数据为模拟测算数据）：

项目

发行前 发行后

２０１０

年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基本每收益（元）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２５ ０．１５１ ０．２１８ ０．１３６

扣非后基本每股收益

０．２４８ ０．１３９ ０．２１７ ０．１２５

稀释每股收益

（元）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２４９ ０．１４８ ０．２１７ ０．１３４

扣非后稀释每股收益

０．２４７ ０．１３６ ０．２１６ ０．１２３

每股净资产

２．０６５ １．８２７ １．８０６ １．６４６

（四）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公司主要从事先进集成电路的研发、封装和测试，以及分立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

业链进一步完善，业务结构将更加合理。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苏州通博的持股比例由

４０．７７％

下降到

３７．３０％

，没有改变公司的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引入了新的投资者，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

（六）本次发行后高管人员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

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七）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不存在变化，管理关系不存

在变化。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也不会产生同业竞

争和关联交易。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财务会计信息

公司最近三年年度财务报告均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并分别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９４２

号、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０６５２

号和信会师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０８０６

号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的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９．３０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９７

，

３１０．９４ ８５

，

２０５．９５ ７０

，

６７６．６０ ５７

，

５８１．０２

负债总额

２９

，

９２４．０７ ２８

，

２２１．３５ ２０

，

５１０．２２ １０

，

５０７．３８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６５

，

５６４．４３ ５６

，

９８４．５９ ５０

，

１６６．３８ ４７

，

０７３．６４

股东权益

６７

，

３８６．８７ ５６

，

９８４．５９ ５０

，

１６６．３８ ４７

，

０７３．６４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１－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８

营业收入

６７

，

４０４．２０ ８１

，

８６１．５１ ５５

，

５０６．３１ ５２

，

４２６．５４

营业利润

５

，

８１２．１７ ８

，

７９４．２０ ３

，

８３６．５２ １

，

７６１．３０

利润总额

６

，

１７５．７１ ８

，

１７５．２３ ４

，

２１８．３７ １

，

９３５．９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

，

４２２．６０ ６

，

８８７．８９ ３

，

７４６．８１ １

，

６７９．４８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１－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６

，

１８５．８３ ９

，

０７７．９０ ８

，

１３２．１９ ３

，

９４２．９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１０

，

０２７．６３ －１２

，

２３９．１２ －６

，

２１６．０４ －９

，

３７７．６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５

，

２９３．６８ ３

，

５００．４０ ３０７．９２ －５

，

０９３．２９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额

加额

１

，

３２７．５９ ２１８．０１ ２

，

２１６．４７ －１０

，

５０８．７９

（四）最近三年一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近三年一期公司非经常性项目的构成内容及金额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１－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８

１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６．５３ ５２３．８４ －６６．０４ １２．５２

２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

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３７１．５９ ５８７．７２ ３７７．５６ １６１．３２

３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

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取得的投资收益

１４７．９７ ４６．１３ １０３．６３ －６１５．９８

４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３４．５８ －１

，

０９７．４５ ７０．３３ ０．８０

合 计

５１１．５１ ６０．２５ ４８５．４８ －４４１．３５

所得税影响额

－７６．７２ ９．０４ ７２．８２ ６６．２０

扣除所得税影响的非经常性损益金额

４３４．７９ ５１．２１ ４１２．６６ －３７５．１５

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５

，

４２２．６０ ６

，

８８７．８９ ３

，

７４６．８１ １

，

６７９．４８

（五）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９．３０／

２０１１．１－９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

利息保障倍数

４１．２５ ８０．２６ ９６．０５ ６．４２

总资产周转率（次）

０．７４ １．０５ ０．８７ ０．８８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５．６５ ７．４７ ５．７２ ６．１３

存货周转率（次）

３．９３ ５．２１ ４．３３ ４．５０

毛利率（

％

）

１５．５６ １７．９２ １７．０１ １２．０９

总资产收益率（

％

）

５．９３ ８．８４ ５．８４ ２．８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８．８８ １２．９６ ７．７１ ３．６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８．１７ １２．８６ ６．８７ ４．４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５ ０．２５ ０．１４ ０．０６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５ ０．２５ ０．１４ ０．０６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１．８３ ２．０７ １．８２ １．７１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

股）

０．１７ ０．３３ ０．３０ ０．１４

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

）

４．７９ ３．４８ ３．６９ ３．９０

流动比率

１．５１ １．４５ １．７４ ２．４４

速动比率

０．９６ ０．８８ １．１５ １．５１

资产负债率（合并）（

％

）

３０．７５ ３３．１２ ２９．０２ １８．２５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

）

３１．２０ ３３．２８ ２９．０５ １８．２５

二、管理层讨论和分析

（一）财务状况分析

根据公司公开披露的财务报告，公司近三年一期资产结构如下（如非特别说明均系合并

报表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９．３０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金额 比例（

％

） 金额 比例（

％

） 金额 比例（

％

） 金额 比例（

％

）

流动资产

３９

，

９６９．５０ ４１．０７ ３６

，

６４０．３５ ４３．００ ３３

，

７７６．４５ ４７．７９ ２５

，

５１２．８５ ４４．３１

非流动资产

５７

，

３４１．４５ ５８．９３ ４８

，

５６５．６０ ５７．００ ３６

，

９００．１５ ５２．２１ ３２

，

０６８．１７ ５５．６９

资产总计

９７

，

３１０．９５ １００．００ ８５

，

２０５．９５ １００．００ ７０

，

６７６．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７

，

５８１．０２ １００．００

近三年一期， 公司非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５８．９３％

、

５７．００％

、

５２．２１％

和

５５．６９％

，

资产结构稳定。

根据公司公开披露的财务报告，公司近三年一期负债结构如下（如非特别说明均系合并

报表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９．３０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金额 比例（

％

） 金额 比例（

％

） 金额 比例（

％

） 金额 比例（

％

）

流动负债

２６

，

５０８．８７ ８８．５９ ２５

，

２７４．２１ ８９．５６ １９

，

４１６．２１ ９４．６７ １０

，

４３８．８１ ９９．３５

非流动负债

３

，

４１５．２０ １１．４１ ２

，

９４７．１４ １０．４４ １

，

０９４．０１ ５．３３ ６８．５７ ０．６５

负债合计

２９

，

９２４．０７ １００．００ ２８

，

２２１．３５ １００．００ ２０

，

５１０．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０

，

５０７．３８ １００．００

公司近三年一期非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１１．４１％

、

１０．４４％

、

５．３３％

和

０．６５％

，负

债结构稳定。

（二）盈利能力分析

根据公司公开披露的财务报告，公司近三年一期盈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１１．１－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８

营业收入

６７

，

４０４．２０ ８１

，

８６１．５１ ５５

，

５０６．３１ ５２

，

４２６．５４

营业利润

５

，

８１２．１７ ８

，

７９４．２０ ３

，

８３６．５２ １

，

７６１．３０

利润总额

６

，

１７５．７１ ８

，

１７５．２３ ４

，

２１８．３７ １

，

９３５．９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

，

４２２．６０ ６

，

８８７．８９ ３

，

７４６．８１ １

，

６７９．４８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特别是

２０１０

年出现大幅增长。 公司取得良好

业绩得益于宏观行业恢复、海外订单转移、募投项目效益逐步释放、自身技术水平提升和产品

结构改善等多方面因素。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２００８

年全球电子行业整体下滑，为应对金融危

机，世界各国纷纷推出刺激措施，受此影响，全球半导体行业需求自

２００９

年

２

季度末开始恢复

增长，

２０１０

年呈现出强劲复苏态势，行业全年都处于高景气状态，市场整体需求快速增长，行

业需求超过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但海外半导体公司在金融危机中纷纷关闭工厂或缩减

投资，导致行业供给短期内难以满足需求，出现供给缺口，海外订单部分转移到国内。 我国半

导体企业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延揽海外人才，发展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提升企业盈利能力。 公司

更是紧紧抓住半导体行业快速增长的良好机遇，不断提高自身技术水平、加快自主创新、提升

产品档次、优化客户结构和改善产品结构。 此外，公司一方面顺利通过了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激发了核心管理团队和技术团队的热情，加大了国内外市场的开拓力度，销售额增长明显

超预期；另一方面，随着募投项目逐步建成达产，也使报告期内销售额出现大幅增长。

主营业务收入

２００９

年比

２００８

年增长了

５．８７％

，

２０１０

年较

２００９

年增长了

４７．４８％

。

２００９

年相对

于

２００８

年的增长是因为

２００９

年下半年行业需求逐步复苏， 但复苏初期订单增长较为缓慢，短

时间内并未显著释放，公司通过加强营销提升产品竞争力，实现了销售收入持续增长。

２０１０

年

在行业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公司订单激增。 另外，公司通过加大研发投入，进行技术创新，推动

了产品结构的调整，也促使公司

２０１０

年销售收入高速增长。

报告期内随着营业收入的增长，规模效应逐步显现，使得利润逐年增长，盈利能力呈快速

上升趋势。

（三）现金流量分析

公司近三年一期现金流量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１１．１－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６

，

１８５．８３ ９

，

０７７．９０ ８

，

１３２．１９ ３

，

９４２．９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１０

，

０２７．６３ －１２

，

２３９．１２ －６

，

２１６．０４ －９

，

３７７．６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５

，

２９３．６８ ３

，

５００．４０ ３０７．９２ －５

，

０９３．２９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额

加额

１

，

３２７．５９ ２１８．０１ ２

，

２１６．４７ －１０

，

５０８．７９

公司的经营活动能带来充足的现金流，经营活动现金流情况良好。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均为负，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抓住半导体行业

快速增长的良好机遇，积极拓展市场，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进行项目投资建设而支付了大量现

金。

总体看来，公司现金流情况良好，经营风险较低。

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概况

（一）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共计

３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１

）第

３０２４２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

５１

，

７９６．８０

万元。

（二）募集资金投向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５７

，

８３４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以下三个项目的投资：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资总额

１

基于

ＱＦＮ

技术的系统级封装（

ＳｉＰ

）项目

２０

，

７３０．６１

２

新节能型表面贴装功率器件项目

２０

，

８６１．０１

３

光伏旁路集成模块系列项目

１４

，

３３０．４７

合 计

５５

，

９２２．０９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按以上项目排列顺序安排实施， 但在不改变本次募投项目的前提

下，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

整。

为抓住市场有利时机，顺利开拓产品市场，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市

场、产品订单情况，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项目进行先期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

换。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

（一）基于

ＱＦＮ

技术的系统级封装（

ＳｉＰ

）项目

该项目计划对现有厂房和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建设具有先进工艺水平的基于

ＱＦＮ

技术的

系统级封装（

ＳｉＰ

）生产线，年产

ＱＦＮ－ＳｉＰ

封装器件

１．８

亿只的产能，已经苏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以苏经信产投［

２０１１

］

１３

号文件核准。

该项目总投资

２０

，

７３０．６１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１８

，

３５５．０２

万元，流动资金

２

，

３７５．５８

万元。

该项目新增年均营业收入

１９

，

４４３．１４

万元，新增年均利润总额

５

，

０９９．６０

万元，税后内部收益率

为

２０．５１％

，投资回收期为

５．４１

年（含建设期）。

（二）新节能型表面贴装功率器件项目

该项目计划对现有厂房和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建设具有先进工艺水平的新节能型表面贴

装功率器件生产线，已经苏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以苏经信产投［

２０１１

］

１２

号文件核准。

该项目总投资

２０

，

８６１．０１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１９

，

７６９．８５

万元，流动资金

１

，

０９１．１６

万元。

该项目新增年均营业收入

３２

，

２８４．４２

万元，新增年均利润总额

６

，

７５５．９３

万元，税后内部收益率

为

３２．１５％

，投资回收期为

４．１２

年（含建设期）。

（三）光伏旁路集成模块系列项目

该项目计划对现有厂房和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建设具有先进工艺水平的光伏旁路集成模

块系列生产线，已经苏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以苏经信产投［

２０１１

］

１１

号文件核准。

该项目总投资

１４

，

３３０．４７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１３

，

０７９．８１

万元，流动资金

１

，

２５０．６６

万元。

该项目新增年均营业收入

３８

，

７２９．７９

万元，新增年均利润总额

３

，

３４７．８４

万元，税后内部收益率

为

２７．４７％

，投资回收期为

４．２１

年（含建设期）。

三、募集资金使用制度和专项账户

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的资金，发行人将严格按照《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及使用管理办法》进行管理。 按照该办法，募集资金的使用应本着规范透明的原

则，发行人必须严格按照对外公布的募集资金投向、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决议及审批程序使用

募集资金，并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披露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和使用效果。 主要内容

摘要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存放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于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集中管理，募集资金专户

数量不超过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个数。 保荐机构及其保荐代表人在持续督导期间应当对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块保荐工作指引》及本办法的规定进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持续督导工作。

公司应当在募集资金到位后

１

个月内与保荐机构、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 （以下简称

“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协议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１

、公司应当将募集资金集中存放于专户中；

２

、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总额的百分

之五的，公司及商业银行应当及时通知保荐机构；

３

、商业银行每月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保荐机构；

４

、保荐机构可以随时到商业银行查询专户资料；

５

、公司、商业银行、保荐机构的违约责任。

公司应当在全部协议签订后及时报深交所备案并公告协议主要内容。

上述协议在有效期届满前提前终止的， 公司应当自协议终止之日起

１

个月内与相关当事

人签订新的协议，并及时报深交所备案后公告。

公司应积极督促商业银行履行协议。 商业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保荐机构出具对账单或

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保荐机构查询与调查专户资料情形的，公司可以终

止协议并注销该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怠于履行督促义务或阻挠商业银行履行协议的，保荐机构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应当及

时向深交所报告。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

公司应当按照发行申请文件中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出现严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形时，公司应当及时报告深交所并公告。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得为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 借予他人、

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不得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 公司

不得将募集资金用于质押、委托贷款或其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投资。 公司应当确保募

集资金使用的真实性和公允性，防止募集资金被关联人占用或挪用，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关

联人利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获取不正当利益。

公司还对募集资金使用的申请、审批、执行权限和程序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

公司应当经董事会审议、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后方可变更募集资金投向，变更后的募集资

金投向原则上应投资于主营业务。 公司董事会应当审慎地进行拟变更后的新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可行性分析，确信投资项目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和盈利能力，有效防范投资风险，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益，并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后

２

个交易日内进行公告。

（四）募集资金的监督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应当至少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检查一次，并及时向审

计委员会报告检查结果。 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存在违规情形的，应当及时向董

事会报告。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报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向深交所报告并公告。公告内容包括募集资

金管理存在的违规情形、已经或可能导致的后果及已经或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董事会应当对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专项说明，并聘请会计师事务所

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专项审核，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专项审核报告中应当对年度

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使用情况与董事会的专项说明内容是否相符出具明确的审核意见。 如果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核意见为“基本不相符”或“完全不相符”的，公司董事会应当说明差异

原因及整改措施并在年度报告中披露。

独立董事应当关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信息披露情况是否存在重大差异。 经二

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同意，独立董事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专项审

计。 公司应当全力配合专项审计工作，并承担必要的审计费用。

保荐机构与公司应当在保荐协议中约定，保荐机构至少每个季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

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查。 保荐机构在调查中发现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存在违规情形的，应当及

时向深交所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特别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

规定， 公司已在中信银行苏州分行城中支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户号为

７３２４３１０１８２４００００５７１３

。

第五节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人及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认为：苏州固锝本次发行已取得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整个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

询价名单的确定、认购邀请书的发出、申购报价单的接收和其有效性、定价和配售过程均由北

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进行法律见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监管规则

的规定。 本次发行获得配售的认购对象的资格符合发行人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规定，本次

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发行股票符合《证券法》、

《公司法》、《发行管理办法》、《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第六节 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关于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之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已依法取得了全部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符合 《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涉及的发行对象、询价及配售过程

方式及其结果均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和《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发

行人相关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询价及配售过程合法有效。

第七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

３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公司股票价格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不除权。

本次发行中，控股股东苏州通博电子器材有限公司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限为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起三十六个月， 其余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限为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起十二个

月。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的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求，不会导致不符合

股票上市条件的情形发生。

第八节 有关中介结构声明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本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进行了核查，确认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项目协办人：

＿＿＿＿＿＿＿＿＿＿＿＿＿＿

马国庆

保荐代表人：

＿＿＿＿＿＿＿＿＿＿＿＿＿＿ ＿＿＿＿＿＿＿＿＿＿＿＿＿＿

陈正旭 黄俊

法定代表人：

＿＿＿＿＿＿＿＿＿＿＿＿＿＿

李 玮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二、公司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

市公告书及其摘要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公司在发行情

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

公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律师：

＿＿＿＿＿＿＿＿＿＿＿＿＿＿ ＿＿＿＿＿＿＿＿＿＿＿＿＿＿

许志刚 李佳霖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

张学兵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三、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机构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

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不存在矛盾。 本机构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对公司

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

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注册会计师：

＿＿＿＿＿＿＿＿＿＿＿＿＿＿ ＿＿＿＿＿＿＿＿＿＿＿＿＿＿

翟小民 王恺

法定代表人：

＿＿＿＿＿＿＿＿＿＿＿＿＿

朱建弟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第九节 备查文件

一、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为本次发行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四、查阅地点：

１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市侍其巷

２５

号

电话：

０５１２－６８１８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５１２－６８１８９９９９

２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地址：济南市经七路

８６

号

电话：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２２９

传真：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２２２

特此公告。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3

2011

年

11

月

23

日 星期三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一月


